
115學年度竹苗免各類型之個別報考生 報名前及報名時 注意事項 

【非就讀竹苗區國中之應屆學生(國九生)】— 個別報名流程 

 

❖簡章取得：115年 3月 2日（星期一）至 115年 6月 29日（星期一）可至國立苗栗農工、國立新竹高商、國立關西高中三處警衛

室購買，或至 115竹苗區免試入學作業入口網（https://hhm.entry.edu.tw/）點選「竹苗區招生簡章下載」下載 pdf檔。 

 掃我進入 115竹苗區免試入學作業入口網 

❖報名前置程序：比序項目積分審查現場將邀請個報生家長加入「115竹苗區個報 line群組」，作為公告與提醒之用。 

1. 變更就學區申請（必辦、必繳）：申請資格與方式見簡章第 3 頁，申請人須於 115 年 4 月 23 日（星期四）上午 9 時至 4 月 30

日（星期四）下午 4 時，至 115 竹苗區免試入學作業入口網（https://hhm.entry.edu.tw/）點選「變更就學區」進入申請。申請

人須上網填寫「變更就學區申請書」並列印（如簡章附表一申請書範例，第 56頁），由申請人及家長雙方（或監護人）簽章，

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（如簡章附表一，第 55 頁），向所就讀國中提出申請。由其就讀國中彙整各學生之申請書及相關證明文件

後，至遲於 115年 4月 30日（星期四）下午 4時前函送至本會承辦學校（國立新竹科學園區實驗高級中等學校）提出申請。 

2. 比序項目積分審查（必辦、必繳）：申請方式見簡章第 6頁，申請人須於 115年 5月 27日（星期三）前，至 115竹苗區免試入

學作業入口網（https://hhm.entry.edu.tw/）點選「竹苗區免試入學資訊系統」，登入「個別報名學生」系統登錄個人基本資

料，並依「比序項目積分審查申請書」（如簡章附表二，第 57頁）說明向所就讀國中註冊組申請相關文件正本（驗後發還）

及影本（統一為 A4規格並裝訂整齊）各 1份，於 115年 5月 27日（星期三）、5月 28日（星期四）每日上午 8時 30分至 11

時 30分、下午 1時 30分至 4時 30分，親送至本會承辦學校（國立新竹科學園區實驗高級中等學校）進行審查。 

3. 特殊身分學生證明文件審查（選繳）：承 2.，符合 115學年度竹苗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各種身分學生（如簡章附錄一，第 

37頁）報名者（如低收入戶生、中低收入戶生、身心障礙生、原住民生等），申請人須攜帶正本（驗後發還）及影本（統一

為 A4規格，黏貼於「免試入學學生證明文件影本黏貼表」（如簡章附表五，第 63頁））與比序項目積分審查同時辦理。 

❖結果查詢：查詢帳號為申請人身分證統一編號(英文字母大寫)，預設密碼為身分證統一編號後 4碼加出生月日 4碼(MMDD)，共

計 8碼。第一次登入查詢時系統會強制更換密碼，此組帳號密碼同時作為志願選填系統登入使用。 

1. 變更就學區審查結果：本會承辦學校於 115年 5月 14日（星期四）前函復各國中審查結果，並請各國中轉發書面通知予申請

人。申請人亦可至 115竹苗區免試入學作業入口網（https://hhm.entry.edu.tw/）點選「變更就學區」進入查詢。 

2. 比序項目積分審查結果：本會承辦學校於 115 年 6 月 5 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4 時前完成個人積分建置並通知審查結果，申請人可

至 115 竹苗區免試入學作業入口網（https://hhm.entry.edu.tw/）點選「竹苗區免試入學資訊系統」進入查詢。若有複查申請之

需求，請填妥「免試入學比序項目積分複查申請書」（如簡章附表三，第 59頁）於 115年 6月 9日（星期二）下午 4時前親送

至本會承辦學校（國立新竹科學園區實驗高級中等學校）提出申請。 

 

❖正式選填期間與操作：申請人須於 115年 6月 18日(四)中午 12時至 6月 23日(二)中午 12時內至 115竹苗區免試入學作業入口網

（https://hhm.entry.edu.tw/）點選「竹苗區免試入學資訊系統」進入「個別報名學生」頁面，以帳號（身分證字號）和密碼（為

比序項目積分審核申請登錄時個人所設定）登入，查詢個人序位區間並依個人意向完成志願選填。 

❖報名表列印與簽名：完成志願選填後，於「竹苗區免試入學資訊系統個別報名學生」頁面中，自工作列「志願選填相關作業」下

拉式選單找到「列印正式報名表」功能，以 A4空白紙雷射列印「報名志願表」(範例如簡章附表四，第 61頁)，由申請人及家長

雙方（或監護人）簽章。 

➢注意！「正式報名志願表」列印後即封存，無法再修改志願；建議先列印報名志願表草稿確認後，再列印正式報名表。 

 
❖報名資料：備妥「資料繳交」（如下方清單）項目中的所有資料及證明文件。 

❖報名費：一般生 230元、中低收入戶學生 92元、低收入戶學生或直系血親尊親屬支領失業給付者 0元。為節省作業時間，請儘量

自備零錢。 

❖報名繳件：申請人須於 115年 6月 26日(五)上午 8時 30分至 11時 30分、下午 13時 30分至 16時 30分及 6月 29日(一)上午 8時

30分至 11時 30分，攜帶報名資料與報名費，親自或委託他人（須填寫「115學年度竹苗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各項程序委託

書」）至本會承辦學校（國立新竹科學園區實驗高級中等學校）辦理個別報名現場繳件。 

為確保您能順利完成免試入學報名程序，請務必依序完成上述流程規定，避免因資格

不符而損害個人就學權益！其他未盡事宜，悉以簡章規定為準！ 

諮詢專線：（03）5777011轉 2122、212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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❖現場報名繳件時需攜帶的資料（請逐一檢核）： 

□ 【必繳】正式報名志願表，必須由學生及家長雙方（或監護人）以藍/黑筆正楷簽全名。若家長有其一

不克簽名，須至「竹苗區免試入學資訊系統」的「個別報名學生」頁面公告區下載「115學年度竹苗

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切結書」列印、填寫；若家長雙方均不克簽名，則至前開網頁下載「115學

年度竹苗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託書」列印、填寫。 

□ 【必繳】學歷（力）證件正本（驗畢即歸還）。 

□ 【必繳】身分證明文件正本（驗畢即歸還）。 

□ 【選繳】特殊身分證明文件正本（驗畢即歸還）及貼妥影本之學生證明文件影本黏貼表。 

□ 【選繳】報名費減免證明文件正本（驗畢即歸還）及貼妥影本之學生證明文件影本黏貼表。 

□ 【選繳】免試入學委託書。若非報名學生本人或家長（或監護人）本人繳件，家長須擔任委託人，至

「竹苗區免試入學資訊系統」的「個別報名學生」頁面公告區下載「115學年度竹苗區高級中等學校

免試入學各項程序委託書」列印、填寫，並貼妥委託人、被委託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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